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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权型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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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权,是广义社会教育权的分解物,是一种具

有社会主义特殊规定性的国家权力,即以实现社会整体的教育权利为目的,并以

满足服务于这一权利的要求为目标。由其它社会力量作为权利主体直接行使的

社会教育权利, 形成了与国家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相对应的、由法律所确认和保

障的狭义的社会教育权。地方教育权、学校教育权、教师教育权等,不过是国家教

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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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惠民, 1955年生, 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

现代社会的教育权,指由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所普遍规定、确认和维护的教育权利或权力。

根据各国法律所规定和保障的教育权利或权力的基本性质和归属,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权结

构,由国家教育权、家庭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所组成。国家教育权是国家依法对年轻一代施教

的公权力;家庭教育权则基本上属于由法律所确认和维护的私权利性质;而社会教育权则是依

据法律规定由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所直接行使的社会教育权利。国家教育权包括国家的施教

权和对教育的统治权、管理权;社会教育权指各种社会力量依法享有的教育举办权和对教育的

监督权;家庭教育权则主要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利。很多有关的论文和著作中,根据教育关

系的各种主体在教育活动中享有权利或权力的现象引伸出的地方教育权、学校教育权、教师教

育权等等,实际上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教育权型态。如地方教育权, 在教育集权制国家中是国家

教育权职权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在教育分权制国家中,各联邦成员的教育权则是完全意义上的

国家教育权。所谓的“学校教育权”和“教师教育权”,其本质要么是国家教育权,要么是社会教

育权,其性质的归属取决于教师所在的学校是公立还是非公立。因此,针对学术界这种把有关

的教育关系主体从事教育活动的各种具体权利或权力(如学校的办学权、教师的授课权、地方

对学校的管理权等等)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教育权型态混为一谈的情况,本文将现代社会的教育

权明确概括为家庭教育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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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权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依然是影响人的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重要影响源。现代社会中家庭

的教育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家长(一般指双亲)的教育权利和义务。双亲对子女的教育权利

和义务是基于子女的出生而自然产生的。从原始社会始, 家庭教育权就以一种自发的适应生存

和生活需要的道德意义上的义务和权利的状态而普遍存在。正是基于对这种任何社会、任何时

代都不得不作为立法基础的具有原生性的义务与权利的确认和保护, 形成了现代社会法定的

家庭教育权。德国法律哲学家康德,在 18世纪末( 1797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 阐

述了他关于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法律哲学观点,他认为: “根据繁殖的事实⋯⋯就产生了保护和

抚养子女的责任⋯⋯为此, 儿童作为人,就同时具有原生的天赋权利——有别于仅仅从继承而

来的权利——去获得父母的细心抚养,直到他们有能力照顾自己为止”。“由于父母生育出的是

一个人,不能把一个享有个人自由的人设想成仅仅是经过一种物质程序产生出来的一个生命。

因此,在实际关系中把传宗接代的行为看成是未经他本人同意而把一个人带进了这个人间世

界的过程, 而且由别人的自由意志负有责任地把他安排在人间,这是很正确的,甚至是一种十

分必须的观念。因此,这种行为就加给父母一项义务——尽他们力量所及——满足他们的孩子

应有的需要。父母不能把他们的孩子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产物, 因为不能这样看待一个享有自由

权利的生命。同样,他们也无权像对待自己的财物那样可以毁弃孩子,甚至也不能让孩子听天

由命;因为他们把一个生命带到了人间, 而这个生命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公民,即使根据权利

的自然概念, 他们已经不能对这个生命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¹ 。康德的上述法律哲学观点, 从

两个方面使之成为现代法律关系中家庭教育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哲学基础,即: ( 1)子女与父母

之间,存在着使父母享有权利和必须承担责任的不可割断的自然联系; ( 2)孩子不仅属于父母,

而且同时属于他们自己和社会。

现代社会中, 家庭教育权具有如下特性:

1. 家庭教育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也是由宪法规定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

基于家庭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所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把父母对子女

的教育,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般规定在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之中。较有代

表性的如:德国魏玛宪法第 120条曾规定, “养育子女,完成其肉体、精神及社会的能力,为父母

的最高义务, 且为其自然的权利。”º 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29条规定,“共和国承认以婚姻为基

础的自然联盟——家庭——之各项权利”;第 30条规定,“父母的义务与权利为抚养、教导、教

育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在内)”,“法律保证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合法家庭成员之权利同样的全

部法权与社会保护”» 。我国的宪法和婚姻法都明确规定,教育子女是父母的权利和义务¼。

2. 对子女进行符合国家要求的公民教育是家庭的法定权利和义务

现代社会中, 家庭教育权是父母依法具有的教育子女之权利。但由于家庭对于儿童、少年

健康成长为一名合格社会成员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家庭教育权作为一种私权利的行使,又

必须符合社会整体对社会的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公共性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家庭教育权就

不可能不受到代表社会整体行使教育权利的国家教育权的影响和制约。其具体表现是,许多国

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或其它法律, 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儿童少年进行符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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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国家要求的公民教育是每一个家庭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

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

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它的腐朽思想的侵蚀”;“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 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

健康的活动”。

3. 家庭对子女接受学校教育享有法定的权利并应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

国家和家长共同承担教育儿童的责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条普遍的法律原则。因此,许

多国家的法律在规定儿童、少年必须接受义务教育的同时,亦规定了家长在其子女接受学校教

育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日本国宪法》第26条规定:“所有国民根据法律规定,均负有使

其所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½ 。英国《1944年教育法》规定,“使属于受义务教育年

龄的所有儿童通过正规的上学或其它方式接受适合其年龄、能力和素质的有效的全日制教育

是家长的责任”¾。《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 49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要条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

在美国最高法院 1925年的皮尔斯判例中,最高法院宣布家长在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的

“选择自由”, 是有关学校教育方面家庭权利的教育法原则。该项判决宣布,教育是一项给予那

些“养育儿童并引导其命运之人”的个人权利。国家与家长共同承担着教育的责任,二者都必须

为儿童的利益而尽其职责。“在这项裁决中,最高法院表述了那些也曾激励着《联合国人权宣

言》( 1948)和 1950年《欧洲人权宣言》的作者的思想。前一项宣言提出:‘人人有教育的权利

⋯⋯家长有为其子女选择教育形式的先决权’。后一项宣言提出: ‘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教育权

利。国家在行使任何它认为与教学有关的职能时,应尊重家长确保此类教育和教学与他们自己

的宗教与哲学相符的权利。’教育权和家长的选择自由是通行于所有西方国家的宪法原则。”¿

美国《1974年家庭权利和秘密法》,还对学校教育中涉及的“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À作出了详

细规定。概括起来有:查阅子女的受教育档案的权利;要求子女所在学校举行听证会的权利;公

开子女的受教育档案的权利;审查教学资料的权利; 就学校的教育和教学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

的权利等等。

二、现代社会的国家教育权

教育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既是统治职能, 又是社会职能。因此,国家教育权既是

国家的一种统治权力, 又是国家举办和发展教育这种社会事业和对教育这种社会活动进行管

理的权力。

表面上看起来,只有我国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具有以法律确定和维护

的鲜明的政治性, 使政治教育或政治文化成为国家教育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国家的教育

职能与国家的政治职能密切相关,教育活动十分具体地为国家现实的政治决策、政治过程和政

治行为服务, 即鲜明地体现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

则确认和维护所谓“教育的政治中立性”原则, 似乎教育是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纯粹的社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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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事实上, 日本出现的一系列国家干涉教师“学术自由”的政府行为和法院判决;瑞士和德国

的法律,规定教师必须拥护其宪法的指导思想, 在已有的教育判例中, 法院批准可以因政治原

因解雇教员等等, 说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任凭教育不去维护它的政治统治。在现代社会中,

国家教育权与公民个人所依法享有的文化教育权利(如学术自由、教育自由等等)之间,本质上

是一种法律关系。所以,现代国家普遍重视法律的调整作用, 从法律上保证具有国家政治职能

作用与功能的国家教育权与公民个人文化教育自由权利之间的协调一致。

作为社会职能,现代国家日益普遍地把发展本国教育事业、管理和协调各种教育活动作为

自己的重要职责, 并通过行使法律所赋予的举办、管理和监督本国领土范围内的一切教育机构

和教育活动的国家权力,使国家的教育职能发生效力。

伴随国家教育职能的发展, 现代国家的宪法几乎都有涉及教育的规定。这种由宪法法律规

范调整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教育行为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使教育权成为宪法法律关系的重

要内容。同时,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教育权利(权力)与义务(职责) , 又是教育法律关系的基本内

容之一。在现代国家中,教育法不仅成为独立的法律,是现代国家管理教育的基本手段,而且是

现代国家行使国家教育权以履行教育职能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内容。

在现代社会中, 教育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不是自发地生长出来的,它是一种继受性的权

力,其权力性质是一种受委托的权力,其权力源泉是人民主权和宪法制定权。人民主权的性质

是一种社会权力。即是说,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构成了社会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由这种

属于全社会的权力即人民主权分解到国家权力的分解形式,是宪法制定权。因此,国家教育权

只不过是社会教育权在逻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权能分解,是社会教育权的分解物,是由宪法制

定权所派生出来的。从教育权的最直接的法源来看,宪法是国家教育权的直接依据。因此,国

家教育权的合理性首先是国家教育权的合宪性,即国家教育权的行使必须要有宪法根据。对于

依法行使国家教育权的国家机关而言,就是要具体地实现本属于全社会的教育权力功能,以达

到实现社会整体的教育权利的目的。因此,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教育权力时具有从属性,其存

在是以实现社会整体的教育权利并符合为其服务的要求为目的。同时,国家机关依据法律规定

对国家教育权的具体行使, 必须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监督。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教育权及其分解物——国家教育权, 同历史上其它社会形态中所存

在过的社会教育权、国家教育权一样,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权利和权力。而社会主义国家的

社会教育权及其分解物——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权,从理论上讲,则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人民的教育权利和权力。因此, 从广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教育权,

在对立阶级消灭以后, 其权力主体应该和能够逐渐成为作为社会整体的全体社会成员。同时,

作为其分解物的国家教育权,也就区别于以往由少数人统治的阶级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意

志体现的国家权力,而成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殊规定性的国家教育权力,即真正是以实现社

会全体成员的教育权利为目的, 并以满足服务于这一权利的要求为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教

育权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教育权的本质特征。

国家教育权由抽象的主权和具体的职权构成。抽象的国家教育权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国

家主权的一部分。首先,它表现为国家的统治权,即通过教育的方式实施和维护国家的统治。它

是国家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年青一代进行教育的权力, 如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培养青

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教育法》规定, “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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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

育。”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一个国家对在其领土上所进行的一切教育活动的管辖权,对内具有

至上性,对外具有独立性。任何外国组织或个人,不经我国政府的批准,就不具有在我国领土上

实施教育的权利。否则,他就侵犯了我国的国家主权。

为了实现包容于国家主权中的教育管辖权,必须将其具体化为国家机构(广义的政府)的

职权,使后者成为前者的载体和具体实现手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教育权,由分立并相

互制约的国家立法权、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司法权来构成和保证。在我国,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教

育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权力源头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这种人民主

权中的权力意志, 首先是通过宪法制定权的方式与国家权力相关联的,并通过宪法规范的形式

将权力内容具体化和规范化。我国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体系根据权力机

关和执行机关的职权划分, 行使国家教育权。其中,国家对于教育的行政权,是国家教育权力存

在的最主要形式。国家的教育立法权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及其统辖下的各级地方立法

权和行政立法权。由国家主权的代表机关以国家名义制定教育法律的权力,是国家教育权体系

中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教育主权的直接体现。应该说,正是国家教育权的依法存在和行使,使

教育成为现代国家依法履行的重要公共职能之一。

三、现代国家的社会教育权

作为国家教育权权力源泉的社会教育权,是从广义上被人格化的社会整体,作为权利主体

所享有和拥有的符合社会生活公共利益要求的教育权利与权力的总和。

广义社会教育权中作为权利和权力主体的“社会”, 逻辑上应该是作为社会整体的全体社

会成员。但在阶级社会中,所谓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 不过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因此,

国家教育权作为一种继受性的权力, 是特定国家中社会教育权力的功能载体,它导致广义上被

人格化的社会整体的教育权的权能分解;它使得国家机关成为独立于一般社会成员和其它社

会组织之外的行使教育权力的主体。

家庭教育权则因其所具有的原生性的义务与权利,受到一切文明社会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由于家庭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已经从广义上的社会教育权中分解出来,成为现代社会中分别

以权利与义务和权力与职责的统一体而普遍存在的教育权型态,所以,这里所说的社会教育权

是一种狭义概念,特指广义上的社会教育权中, 分解出国家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之后,由其它

社会力量作为权利主体所直接行使的社会教育权利,并形成与国家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相对

应的,由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第三种教育权型态。

现代各国法定的社会教育权,一般包括除国家和家庭之外的各个社会主体依法享有的从

事教育活动的权利。如:联邦德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忠诚于宪法的前提下,有自由从事教育的权

利,“开设私立学校之权予以保障”。意大利宪法规定,机关与私人均有权创办无需国家负担之

学校与教育机构”。日本的《教育基本法》、《私立学校法》和韩国的《私立学校法》,都规定社会教

育权的权利主体是教育法律关系中的特殊法人,私立学校只有通过作为这种特殊法人的学校

法人才能设立。法国的《国家与私立学校关系法》宣布,国家尊重教育自由,承认私立学校的合

法存在,并鼓励私立学校逐步纳入公立教育体系。此外, 一些国家还规定了各种宗教团体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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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事教育活动的权利。在有些国家,家庭教育权被归入法定的社会教育权之中,家庭成为法

律所列举的社会教育权利主体之一。

在我国, 社会教育权指社会各主体依法享有关心、支持、参与、监督各项教育事业的权利和

义务。它主要包括各社会主体依法享有的举办教育事业、进行教育活动的权利,以及关心支持

和参与对国家的教育事务进行管理与监督的法定权利。

首先,我国的法律赋予并保障各社会主体的教育举办权。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鼓励集体经

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一规定确立

了国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的宪法原则,赋予了除国家外的各社会主体以举办各种教

育事业的权利。因此,我国由宪法所确认和保障的社会教育权体现为多个社会主体办学的合法

性。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指导下,我国自 50年代中

期以后形成的在办学体制上国家教育权的一统天下开始出现变化。伴随《义务教育法》、《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教育法》的先后颁布,我国社会力量办学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不仅在政

策上,而且从法律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明确。因此,进入 90年代后, 我国由社会团体及其它社会

组织和公民个人等的社会力量依法办学,呈现加快发展的势头。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

办学条例》,使我国社会教育权的依法行使进一步获得了具体的法律规范。

其次,我国法律规定并保障各社会主体参与对国家教育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利。我国宪

法第二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教育法》第 46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

个人,可以通过适当形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

同时,我国法律规定了全社会都应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义务。社会是影响人的发展

的重要影响源,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教育,不仅是家庭和国家,而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许多国

家在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社会各方面关心和支持教育活动的义务和权利。我国的

《教育法》首先在“总则”中规定“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继而专列“教育与社

会”一章,对各社会主体应当依法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作出了规定。

¹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第 414 页。

º 　转引自胡锦光、韩大元著:《当代人权保障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61 页。

» 　《中外宪法选编》, 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44 页。

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第 4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1980)第 15条、第 17条。

½ 　《日本国教育及文化法规要览》,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4 页。

¾　《外国教育基本法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363 页。

¿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管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166 页。

À　美国《教育总则法》第 1232g 条, 见《外国教育基本法选编》,第 92 页。

(责任编辑　郝春力)

·87·


